《关于知识产权强市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意见》起草有关情况说明

一、制定依据和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积极创建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县域，全面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创造、运用和服务水平。2023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关于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的十条意见》（天政办发〔2023〕32号）。经两年运行，该文件将于2025年10月23日到期。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省知识产权局相关文件精神，参考荆州、十堰等地先进经验，结合天门发展实际，在天政办发〔2023〕32号文件基础上，修订完善《关于知识产权强市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意见（征求意见稿）》（下简称新《十条意见》）。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二、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将“设立知识产权强市建设专项资金”更名为“加大知识产权资金投入。”
明确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用于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培训、品牌培育、执法保护等工作。支持共建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建立奖补资金绩效评估制度，对达到转化要求的项目予以奖补。
（2） 将“支持高价值知识产权创造”更名为“鼓励支持高价值知识产权创造。”
保留事项“对企业自主研发，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或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申请的发明专利，并实施成果转化的，一次性奖励5万元。”新增“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纳入5万元奖补。“对运用年限15年、10年以上的高价值发明专利，每件一次性给予3万元、2万元的研发经费补贴”修订为“对累计拥有有效发明专利20件以上（含），并实施专利转化的企业，一次性给予5万元研发经费补贴，对累计拥有10件以上（含）高价值发明专利的企业，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支持我市集成电路企业依法登记产生布图设计专有权。”新增“对被认定为年度新增的高价值发明专利，每件奖励2万元研发补贴”，鼓励企业开展高价值发明专利研发。
（三）保留“支持商标品牌创建”奖补事项。
（四）将“支持知识产权“五大工程”运用”更名为“推进知识产权强企建设。”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文件精神，整合原第八条“支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培育”
删除“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示范企业，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优势企业，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奖励；”
保留“对推行知识产权创新管理国际标准、知识产权规范管理国家标准并贯标成功的企业，一次性给予5万元、3万元奖励。对获批国家级、省级知识产权建设项目的企业，一次性给予省级专项资金等额配套奖补。对主导参与制定出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湖北省地方标准的主体，分别一次性奖励10万元、8万元、5万元。”
（5） 保留“支持知识产权权利人参赛”奖补事项。
（6） 将“支持知识产权金融创新”更名为“支持知识产权高效益转化运用。”
保留知识产权金融奖补事项。
新增“对首次认定的专利密集型产品，年产值达到2000万元以上（含），每家企业最高奖励5万元。”“鼓励企业引进高价值专利在天门实施产业化，2年内形成专利密集型产品且年度销售额达到3000万元以上（含）的企业，一次性给予转让或实施许可合同成交金额5%的奖励，单个企业奖励总额不超过50万元。对实施地理标志商标产业化，年产值达到5000万元以上（含），且产品溯源率达100%的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地理标志产品深加工年产值超5000万元的企业额外奖励5万元。”支持企业开展专利产业化，促进企业入规纳统。
（7） 将“支持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更名为“加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
鼓励企业加强知识产权维权保护，将“对知识产权权利人为维护知识产权合法权益，产生的仲裁费、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费等合理费用，按照实际支出的50%给予补助，同一主体一个年度补助总额不超过5万元。”修改为“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维护知识产权合法权益，产生的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费、专利侵权技术调查费、诉讼费等合理费用，按照实际支出的50%给予补助，同一主体一个年度补助总额不超过5万元。”将“专利侵权技术调查费”纳入奖补范围。
（8） 新增“推进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发展。”
“对指导企业开展专利产业化的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年指导新增发明专利授权量30件以上（含）的，每年给予20万元运营费用奖励。对运行规范的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或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指导行业企业年新增发明专利授权量20件以上（含），指导企业实施专利产业化，年专利密集型产品认定80件以上（含），每年给予50万元运营经费奖励。”促进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市特色产业发展壮大。
（9） 保留“支持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
修改为“支持设立省级、市级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和商标品牌指导站开展公益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对年调解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50件以上（含），调解成功率90%以上（含），指导行业或领域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转化运用工作成效显著（工作站和指导站年终绩效评价前5名）的，分别给予3万元建设运营经费支持。”支持全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提升知识产权效能。
（10） 将“支持知识产权中介服务”修改为“支持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GoBack]修改为“对我市正常运营1年以上的优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年代理我市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超过15件以上（含）并完成专利密集型产品认定30件以上（含）的，给予5万元奖励；对新入库规模以上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一次性给予 5万元奖励。”大力招引优质专利服务机构为天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保障。
（11） 新《十条意见》需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讨论通过后，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实施，有效期202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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